
   长春市达丰物流装备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产品销售合同    合同编号：20201012018

需方公司：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供方公司： 长春市达丰物流装备有限公司

收货人： 荣昌汽车 联系人：  刘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19969507304 联系电话： 0431-85775197

送货地址： 经开区常德路 1} 传真： 0431-85909079

订货日期： 2020-10-12 手机： 13324306628

供、需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交易内容如下：

一、 产品名称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：

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

1 RFID 标签 个 80.00000 24.8600 1,988.80000

合计： 80.00000 1,988.80000

含 13%增值税，含税总额大写合计：壹仟玖佰捌拾捌元捌角

说明： 交期：22 号之前，不含安装！

二、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：符合中国国家标准规定和生产厂质量、技术标准。(默认)    

三、 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：质保期壹年。(默认)

四、 交（提）货时间、地点：

五、 验收标准、方法：货到仓库按本合同及按产品出厂验收标准执行。

六、 付款方式及期限： _

七、如果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，每晚一天，需支付乙方总货款 3‰的违约金。

八、 违约责任：供需双方协商或根据《合同法》仲裁。

九、本合同有效期：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壹年。(默认)

十、其它约定事项：本合同一式贰份，供方持壹份，需方持壹份，本合同传真件有效。 (默认)

需方

甲方：

（签字）

日期：   

供方

乙方：长春市达丰物流装备有限公司

（签字）

日期： 2020-10-12             


